
 

 
大學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於八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訂

定發布，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三年三月十七日修正發

布。為解決實務上經主管機關核定或命其停辦學校，因故無法組成校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教師資遣

案，爰擬具本細則第十七條之一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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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之一  經主管機關

核定或命其停辦之學校，

因故無法組成校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時，學校應請主

管機關推薦校外人士，與

校內人員共同組成，審議

教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之教師資遣案。 

      依前項規定組成之教

師評審委員會，於三個月

內仍無法做成資遣之決議

時，學校得逕報主管機關

核准後，予以資遣。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解決實務上經主管機

關核定或命其停辦之學

校，因故無法組成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

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之教師資遣案，爰

於第一項明定學校應請

主管機關推薦校外人

士，與校內人員共同組

成教師評審委員會。 

三、 第二項明定，學校依前

項規定組成之教師評審

委員會，於三個月內仍

無法做成資遣之決議

時，學校得逕報主管機

關核准後，予以資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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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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